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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新乡医学院三全院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现将《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2017年3月21日         
新乡医学院三全院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

管理使用办法（修订）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工作，根据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河南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暂行办法》（开行豫发〔2012〕167号），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的核算

第一条 每年年初，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对本核算年度到期合同回收的本息及以往核算年度到期合同在本核算年度回收的本息（含罚息）进行分类核算奖励（或分担）。

第二章  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的使用

第二条  使用原则

（一）专项用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

（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三）促进学校建立健全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持续健康开展。

第三条   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的具体用途

（一）奖励资金的20%用于办公设备的购置；

（二）奖励资金的20%用于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的直接经费支出，具体包括：宣传教育、业务培训、工作交流、通讯、交通、办公消耗、寒暑假家访等日常业务支出；

（三）奖励资金的30%用于书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工作直接经费支出，每年根据书院具体贷款人数，按每生每年5-10元标准，配置办公经费，具体用于：宣传教育、通讯、办公消耗、寒暑假家访等日常业务支出；

（四）奖励资金的10%用于奖励年度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考核优秀的书院；

（五）奖励资金的10%用于弥补学生因死亡、丧失劳动能力、面临特殊困难等原因而确实无力归还贷款所形成的损失；

（六）奖励资金的10%用于有助于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开展的其他支出。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四条  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一）河南省教育厅、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负责对学校风险补偿金奖励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监管，若发生违规情形，将暂停或扣减风险补偿金奖励；

（二）风险补偿金由学生事务发展部进行统一管理、使用，接受学校财务部、纪检监察审计部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附则

第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事务发展部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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